附件3

五年一贯制高职由高职高专院校承担，由省级招生部门一次办理录取手续，在同一所高校就读。不发中专毕业证，修业期满成绩合格者，由学校颁发五年一贯制专科毕业证书，毕业证注明“五年一贯”字样，电子注册信息中考生特征写“五年一贯”。
教育部 关于制订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           

   为了加强对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和管理，保证人才培养规格和质量，努力办出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，现就教学计划的制订提出以下原则意见：     

一、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      

 1．培养目标        

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，招收初中毕业生，全日制，学制五年。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适应生产、建设、管理、服务第一线需要的，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。       

 2．基本要求        

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应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，具有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社会主义思想和良好的思想品德，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，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；具备较快适应生产、建设、管理、服务第一线岗位需要的实际工作能力；具有创业精神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健全的体魄。        

二、制订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       

（一）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      

制订教学计划要积极进行社会调查，注重研究分析绞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、新特点，特别要关注市场经济和本专业领域技术发展态势，使专业教学计划具有鲜明的地方、行业特色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特色。        

（二）坚持德、智、体、美等全面发展        

制订教学计划必须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将素质教育贯穿于教育、教学的全过程。正确处理好德育与智育、理论与实践、学习与健康的关系，正确处理好传授知识、培养能力、提高素质的关氛要注重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、实现教学工作的整体代化；切实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。        

（三）高、中等教育统筹考虑        

制定教学计划要按照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重组课程体系，统筹考虑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课程安排，精选教学内容，制订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方案，形成人才培养优势。        （四）突出应用性、针对性  

要以适应社会需求为目标；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制订教学计划。基础课教学以必需、够用为度，以讲清概念，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；专业课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应用性。专业实践课教学要强化专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基本技能的培养；使学生具有爱岗敬业精神。        （五）加强实践能力培养        

 制订教学计划要把能力培养贯穿于教学全过程。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，增加实训与生产实践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，使学生得到比较系统的职业能力训练。根据行业和社会的实际需要，积极推行学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。       

（六）贯彻产学结合思想       

 产学结合是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的基本途径，教学计划的常订和实施过程应主动争取行业、企事业单位参与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实践教学，把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及时融入课程，同时结合第一线工作实际，组织学生参与相关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推广和社会服务活动。        （七）坚持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       

制订教学计划必须认真执行国家的统一规定，同时可根据地区、学校、专业的实际情况，在课程设置、教学环节和学时安排等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。在教学和学生管理工作中，要根据不同年龄段的生理、心理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。      

三、课程组成      

 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由基础课、专业课、专业实践课三部分组成。      

（一）基础课包括：政治理论、思想品德、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外语、计算机基础、体育及专业需要开设的其他课程。        

（二）专业设应紧密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和职业岗位（群）的需要来设置相关课程。        （三）专业实践课包括实验、实习、实训（专业实践）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教学环节。        

四、教学计划的基本内容与时间安排        

（一）教学计划的基本内容         

1．招生对象与学制；          

2．专业的具体培养目标；          

3．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和知识、能力、素质结构；

4．课程设置及时间分配；        

5．教学进程表（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）；         

6．必要的说明        

（二）时间安排         

1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周学时平均按25－28学时计，高年级学时可取下限，教学总学时约为5000－6060学时；          

2．基础课总学时不低于2000学时；         

3、专业课与专业实践课时数之比控制在1:1为宜；         

4、选修课（限选与自选）占教学总学时的10％左右  
